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17〕52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    经研究决定： 

郝鹏同志任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文秘科（信息科）科长； 

孔亚峰同志任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精细化管理办公室（督查

科）副主任（副科长）（兼）； 

杨敬法同志任纪委（监察处）宣教科科长； 

李树亮同志任宣传部（统战部）宣教科科长； 

李芬同志任宣传部（统战部）统战科科长； 

韩学斌同志任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公寓管理中心副主任； 

郭克功同志任离退休工作处三科科长； 

张忠民同志任团委组织部副部长； 

吴宪贞同志任中文系副科级组织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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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鹃同志任教育系团总支书记； 

赵燕同志任物理与信息工程系团总支书记； 

张长茂同志任机械工程系团总支书记； 

丰琳琳同志任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团总支书记

（兼）； 

王继珍同志任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团总支副书记； 

刘雪芹同志任图书馆副科级组织员。 

 

郝鹏同志不再担任宣传部（统战部）宣教科科长职务； 

韩学斌同志不再担任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国防教育科副科

长职务； 

吴宪贞同志不再担任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职务； 

杜鹃同志不再担任教育系正科级辅导员职务； 

赵燕同志不再担任物理与信息工程系正科级辅导员职务； 

张长茂同志不再担任物理与信息工程系正科级辅导员职务； 

翟兆峰同志不再担任体育系团总支书记职务； 

郭克功同志不再担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政办

公室主任职务； 

杨敬法同志不再担任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党政办

公室主任职务； 

王继珍同志不再担任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副科级

辅导员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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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忠民同志不再担任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副科级

辅导员职务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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